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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市場和質量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mqs.gov.cn/xxgk/zcwj/zh/201810/t20181019_14308650.htm） 

 

附錄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 

关于印发《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的通知 

深市质〔2018〕476 号 

 

委属各单位： 

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拟定的《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

标准》已经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8 年第九次委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

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 

2018 年 9 月 30 日 

 

 

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 

 

一、处罚条款 

第一百零五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未按照要求将食品安

全相应级别的公示牌在生产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案件定性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未按要求将食品安全相应等级的公示

牌在生产场所公示 

实施标准 

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根据以下情况进行裁量：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万元罚款 

①两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五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②以暴力、威胁方式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③对举报者打击报复的； 

④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万元罚款； 

①两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②隐匿、销毁涉案物品，伪造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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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以暴力、威胁以外的其他方式阻挠、干涉执法的；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一万元罚款； 

①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的； 

②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二、处罚条款 

第一百零七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未按照通知要求采取相关措

施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立即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

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案件定性 

食品生产者经营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疑似食品安全事故，

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有关食品安全临时控制措施的通知后，未按照通知要求采取相关措施；食

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因情况紧急、可能引发食品安全事故，接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有关食品安全临时控制措施的通知后，未按照通知要求采取相关措施。 

实施标准 

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根据以下情况进行裁量： 

（1）违法生产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处十万元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处货值金额二十倍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①以暴力、威胁方式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②对举报者打击报复的； 

③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2）违法生产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处七万五千元罚款；违法生产的食品货值

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处货值金额十五倍罚款： 

①以暴力、威胁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阻挠、干涉执法的； 

②隐匿、销毁涉案物品，伪造证据的。 

（3）违法生产的食品货值不足一万元的，处五万元罚款；违法生产的食品货值金额一万

元以上的，处货值金额十倍罚款： 

①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②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 

三、处罚条款 

第一百零八条 除食用农产品个体摊贩、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外，其他食品生

产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未配备食品安全管理员或者委托专业服务机构从

事内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 

前款规定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配备的食品安全管理员

不具备食品安全相关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 

案件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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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食用农产品个体摊贩、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外，其他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

本条例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配备的食品安全管理员不具备食品安全相关专业知

识和管理能力 

实施标准 

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根据以下情况进行裁量：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 

①两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五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②以暴力、威胁方式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③对举报者打击报复的； 

④拒不采取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 

⑤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万元罚款： 

①两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②以暴力、威胁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阻挠、干涉执法的； 

③拒不采取改正，导致后果扩大的。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一万元罚款： 

①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的； 

②初次违法，且造成危害后果轻微的。 

四、处罚条款 

第一百零九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七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一）食品生产经营者未依法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或者追溯体系未正常运行； 

（二）列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重点监管食品的生产经营者未按照食品电子追溯的

标准和规范，建立健全内部电子追溯体系。 

案件定性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七十条规定，未依法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记录和保存

进货查验等方面的信息记录信息不真实、准确、完整；从事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婴幼儿配方食品以及其他列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重点监管食品的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条

例第七十条规定，未按照食品电子追溯的标准和规范，建立健全内部电子追溯体系。 

实施标准 

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根据以下情况进行裁量：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①以暴力、威胁方式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②对举报者打击报复的； 

③拒不采取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 

④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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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两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的； 

②以暴力、威胁以外的其他方式阻挠、干涉执法的； 

③拒不采取改正，导致后果扩大的。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一万元罚款： 

①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 

②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五、处罚条款 

第一百一十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七十二条规定，未按照要求留样的，由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相关食品生产经营者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案件定性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七十二条规定，未按照要求留样 

实施标准 

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根据以下情况进行裁量：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相关食品生产经营者停产停

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①两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五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②以暴力、威胁方式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③对举报者打击报复的； 

④拒不采取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 

⑤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万元罚款： 

①两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②以暴力、威胁以外的其他方式阻挠、干涉执法的； 

③拒不采取改正，导致后果扩大的。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一万元罚款： 

①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 

②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六、处罚条款 

第一百一十一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未开展食品安全自

查并形成书面记录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 

案件定性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未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并形成书面记

录 

实施标准 

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根据以下情况进行裁量：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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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提交虚假材料等方式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②对举报者打击报复的； 

③拒不采取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 

④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万元罚款： 

①两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的； 

②拒不采取改正措施，导致后果扩大的。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一万元罚款： 

①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 

②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七、处罚条款 

第一百一十二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未按时将年度自查报告向

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 

案件定性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列入本条例第四十五条重点监督对象的食

品生产者经营未按时将自查报告经第一责任人和食品安全管理员签署后，于每年十二月底前向

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实施标准 

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根据以下情况进行裁量，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 

①提供虚假材料等方式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②对举报者打击报复的； 

③拒不采取改正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 

④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万元罚款： 

①两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的； 

②拒不采取改正措施，导致后果扩大的。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一万元罚款： 

①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 

②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八、处罚条款 

第一百一十三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七十六条规定，发现生产经营条件不再符

合食品安全要求，或者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未及时采取相关措施的，由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案件定性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七十六条规定，发现生产经营条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食

品安全要求的，或者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未及时采取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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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标准 

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根据以下情况进行裁量， 

（1）有下列情形之一，经予警告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①两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的； 

②以暴力、威胁方式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③对举报者打击报复的； 

④拒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 

⑤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予警告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①以暴力、威胁以外的其他方式阻挠、干涉执法的； 

②拒不改正，导致后果扩大的。 

处罚条款 

第一百一十四条 在本地设立分支机构的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或者自建网络

食品交易平台的本地食品生产经营者未按照本条例第八十一条规定备案的，由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案件定性 

在本地设立分支机构的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或者自建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的本

地食品生产经营者未按照本条例第八十一条规定，需要建立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的，未向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实施标准 

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根据以下情况进行裁量，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万元罚款： 

①两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的； 

②以暴力、威胁方式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③对举报者打击报复的； 

④拒不采取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 

⑤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万元罚款： 

①以暴力、威胁以外的其他方式阻挠、干涉执法的； 

②拒不采取改正措施，导致后果扩大的。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一万元罚款： 

①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 

②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九、处罚条款 

第一百一十五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受到罚款处罚的，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同时对第一责任人处罚款金额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的罚款。 

案件定性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受到罚款处罚的，第一责任人也要受到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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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实施标准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同时对第一责任人罚款，罚款金额根据以下情况进行裁量：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罚款金额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①两年内因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行为受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②以暴力、威胁方式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③对举报者打击报复的； 

④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 

⑤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⑥隐匿、销毁涉案物品，伪造证据的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罚款金额百分之十的罚款 

①尚未造成人身损害； 

②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 

③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④主动消除或者减轻食品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十、处罚条款 

第一百一十六条 食品安全管理员违反本条例第七十七条规定，发现重大食品安全隐患未

向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报告，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对负有责任的食品安全管理员处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罚款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

下的罚款。 

案件定性 

食品安全管理员违反本条例第七十七条规定，发现重大食品安全隐患未向生产经营场所

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报告，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 

实施标准 

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负有责任的食品安全管理员处罚款，罚款金额根据以下情况

进行裁量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罚款金额百分之十的罚款 

①两年内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受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②以暴力、威胁方式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③对举报者打击报复的； 

④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⑤隐匿、销毁涉案物品，伪造证据的。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罚款金额百分之五的罚款 

①受他人胁迫、诱骗等； 

②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 

③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④主动消除或减轻食品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